2011中国•四川城乡建设博览会

（园林景观设计与建造专题展）
一、举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建设科技发展中心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息中心
（三）协办单位

成都市建设委员会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院
成都市市政工程设计院
成都市建筑设计院
 成都市风景园林学会

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
四川省建筑设计院
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
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
四川省建设科技协会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
四川省建筑师学会
二、展会背景
2010年4月，四川省建设厅成功举办了以“展示建设领域四新成果，服务住房城乡建设事业”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四川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博览会，近5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展出面积10,000余平方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东升、省政府副省长黄彦蓉、中纪委驻住房城乡建设部纪检组原组长、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长姚兵等为博览会剪彩。省市相关职能部门、资深行业高管及专家，众多建设、规划、设计、施工、监理、质监单位，房地产开发企业，科研院所、建设类院校和社会各届群众参观博览会。新华社、中新社、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四川新闻网等媒体全方位报道了博览会盛况。
今年以来，面对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省坚持“巩固回升、加快发展”的工作基调，截至6月底，全省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达到35565.2亿元，同比增长28.5%，下半年全省月均投资将继续保持在1000亿元以上的水平，全年投资可望达到1.25万亿元以上。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全省建设项目将达到14627个，投资总规模7.3万亿元，城乡住房、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将超过4000亿元，其中，住房方面预计投资2530亿元；还将进行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受灾房屋及市政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工作，园林景观行业正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三、展会目的
2011中国•四川城乡建设博览会，是一次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盛会。举办本届博览会，旨在通过整合资源，推进园林景观事业发展，促进园林景观行业间的横向互动，融合与园林景观行业相关联的产业，为材料供应商、工程单位与用户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园林景观技术、装备及产品的推广应用。
四、展会报道

中国建设报、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日报、成都商报；
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

《四川建设》杂志、《四川建筑业》杂志；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门户网（http://www.scjst.gov.cn）。   

五、时间地点  

（一）展会安排
报到布展：2011年4月9日—11日

展出时间：2011年4月12日—14日

撤展时间：2011年4月14日15时

（二）展会地点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1号）

六、展示范围

（一）景观规划设计：城市开放空间及住宅小区景观设计，环境景观规划/建设/维护/管理，水景、水环境设计，城市景观照明设计工程，旅游发展规划，工程咨询及评估。

（二）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区园林工程设计及绿化施工工艺，别墅私家花园庭院设计及施工工艺，屋顶绿化技术。

（三）运动场地、公共绿地建设：游乐场地、休闲场地、高尔夫球场、体育场、公园设计及施工工艺，游乐场地、休闲场地、高尔夫球场、体育场、公园配套设施。

（四）周边环境体系：防腐木，木塑复合材料，水景喷泉，假山雕塑，户外家具，护栏，儿童游乐设施，压膜地面，城市标识指示，膜结构等。

（五）花卉园艺产品：花卉、观赏植物、盆景、种子、草坪、草坪机械、苗木、化学/生物制品、园林机械、工具、喷淋、灌溉设备等。

（六）其它：各类设计硬软件、三维动画及表现技术、设计模型、沙盘制作技术及作品。

七、网上互动

在“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门户网（http：//www.scjst.gov.cn）开辟“网上博览会”频道，对博览会作全程报道。参展企业交完参展费用后，企业信息将在该频道发布，免费享受增值服务。

八、主要活动

举办住房城乡建设发展等论坛（内容涵盖：规划、房产、设计、施工、材料等），邀请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规划、设计、施工、监理、质监、房地产、科研院所（院校）等单位领导和技术负责人参会。

邀请专家就住房政策、建筑设计、绿色建筑、建筑节能、施工工艺等，开展现场咨询。

九、展会费用

标准展位：（3M×3M）9M2    6500元/个/展期
含：一桌两椅、一条楣板、三面展板、二只射灯、一个（220V、5A）电源插座
特装修空地：650元/M2/展期，36M2起租，不配任何设施。展会施工管理费、设备用电等由参展单位另按展馆要求支付。

十、广告价目

	封 面：15000元/页
	封  底：12000元/页
	封二、三：8000元/页

	跨  页：8000元/页
	黑白内页：2000元/页
	普通彩页：4000元/页

	彩虹门：12000元/座
	气球条幅：4000元/条
	门票广告：5000元/10000张

	注：现场广告资料备索


十一、参展程序

参展单位应填写《参展申请表》，加盖公章后邮寄或传真至2011中国•四川城乡建设博览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博览会办公室）。

参展单位申请参展后，应在一周内将所有费用电汇或交至展博览会办公室。

展位分配原则：先申请，先付款，先分配。

博览会办公室收到参展单位《参展申请表》后，将在博览会开展前一个月邮寄或传发《参展商手册》。《参展商手册》主要包括：博览会日程安排，各项服务申请表，摊位搭建装饰、租用展具、增加用电及展品运输报送指南等，协助您完成参展活动。

十二、合约条文

参展单位应自觉遵守本会及展馆的各项规定。
参展单位交付费用后放弃参展，所交费用不予退回。
严禁假冒伪劣、淘汰产品参展。
参展单位自行转让展位，展会办公室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并不退展费。
为保证展会整体效果，展会办公室拥有调整展位的决定权。
十三、通联方式 
联 系 人：张有太                 手    机：13088041735
联系电话：028-85567050           传    真：028-85566395           
网上咨询：bolh.scjst.gov.cn      电子邮箱：bolh@scjst.gov.cn

通讯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6号 住房城乡建设厅805、111室
邮    编：610041
二O一O年九月七日
PAGE  
3

